关于开展2019年省“十三五”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立项建设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校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根据《“十三五”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建设实施方案》（附件1）要求，省教育厅2019年将继续实施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立项建设工作。现将2019年立项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立项范围与数量
（一）立项范围
1.修订教材：出版时间为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之间（由出版社正式出版，以版权页的出版日期为准），经过教学实践检验，使用效果好的各种形式教材。教材有修订计划，能在立项发文公布后2年内实现再版。
2.新编教材：反映学科行业新知识、新技术、新成果，内容创新、富有特色的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教材；教学急需、填补学科专业空白的教材；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教材；适用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教材；体现改革创新的实验教学教材和实习实训类教材；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理论与实践教学的教材；开发双语教学（全英文授课）的教材。教材能在立项发文公布后1年内实现出版。
（二）立项数量
省教育厅遴选总量为500部左右，其中修订教材和新编教材的数量根据申报情况确定。
二、申报要求
我校本次申报限额为9部。除限额外，我校6个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每个专业可额外申报1部专业核心课程相关教材。另我校可额外申报1部创新创业教育类教材。
省高校教学管理研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面向全省申报20部，各学院、校各部门教师可通过该途径申报立项，我校限报1部（修订或新编）。 
三、申报材料
（一）修订教材
1.《“十三五”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修订）申报汇总表》（附件2-1）1式1份。
2.《“十三五”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修订）申报表》（附件3-1）1式1份。教材的使用情况证明、获奖证书复印件等请附在申报表后，无须另作附件。
3.修订计划书（包括修订原因、完整的修订方案等），1式1份。
4.教材样书（如有教辅资料、数字化教学资源等请一并提供）2套。
上述材料1、2、3请同时提交电子文本，电子文本以“修订+教材名称+主编姓名”命名。
（二）新编教材
1.《“十三五”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新编）申报汇总表》（附件2-2）1式1份。
2.《“十三五”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新编）申报表》（附件3-2）1式1份。
3.工作方案（包括编写队伍、编辑力量、经费保障、出版、发行、服务及培训等内容）1式1份。
4.编写提纲和教材样稿，1式1份。
上述材料1、2、3请同时提交电子文本，电子文本以“新编+教材名称+主编姓名”命名。
四、其他
1.请于2019年9月30日前将书面材料（每部教材申报材料集中装袋，袋面上贴上申报表首页）由申报单位审核盖章后统一报送至教务处教学研究科（荷花池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S503），有关电子文本由申报单位统一发至ydjiaoyanke@163.com。
2.拟通过省高校教学管理研究会教材管理工作委员会立项途径申报的教材请务必于9月30日前报送申报材料。
3.因申报时间有限，请各申报单位按期提交申报材料。所有申报材料不予返还，请申报教师自行留存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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